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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品運作-新增化學品修改 

功能說明：提供對新增化學品填寫後的錯誤修改功能。注意: 

1.1 如果您的化學品資料已進行過化學品運作(減量、調撥、分裝、報廢等作業)，則無法從

新增化學品修改功能修資料。 

1.2 配合環保署的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作業為季報，只能修改當季的資料。就是在當季產生

的請購單資料。 

1.3 此資料沒有收錄”盤點增加”的新增化學品資料 

 

功能表位置：化學品管理區→修改→新增化學品修改 

 

使用權限： 

1. 系統負責人：可修改每一所學校的每一個保管人填寫的新增化學品資料 

2. 學校負責人：可修改自己學校的每一個保管人填寫的新增化學品資料 

3. 系所負責人：可修改自己填寫的新增化學品資料 

4. 一般教職人員(實驗室負責人)：可修改自己填寫的新增化學品資料 

 

使用說明： 

1. 如圖 1，請您指定學校、保管者與其它的條件，然後點選『查詢』鈕，系統將顯示如圖 2 

 
圖 1 

2. 如圖 2，請您找到您要修改的新增化學品單號，然後在單號處點選一下，畫面將轉到如圖 3 

 

圖 2 

3. 如圖 3，您可針對此單進行重量修改或是刪除此表單。如果您要修改重量，請您在類型的欄

位點選『修改』，然後在修正後每瓶化學品重量欄位填寫正確的重量後點選『確認修正』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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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要刪除此表單，請您在類型的欄位點選『刪除』，然後直接點選『確認修正』鈕。如此

就完成了新增化學品修改作業。 

 

圖 3 


